
10月12日，位于杭州西湖苏堤南口的苏

东坡文化公园经过提升改造后，重新与游客见

面。为了更充分挖掘展示西湖的宋韵，杭州市

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根据史料考证，在锁澜

桥和望山桥之间的“曙林带暝”长廊处，重建南

宋时的三贤堂，纪念白居易、林和靖、苏轼三位

西湖先贤，让西湖十景之首“苏堤春晓”的文化

内涵更为丰富。

董旭明 徐彦 摄

苏堤重现“三贤堂”

通讯员 乐公宣

近日，乐清民警林志强的7张手写纸意外在微信朋友

圈走红。原来，这位反诈民警在劝阻过程中发现受骗群众

有严重的听力障碍，无法正常地沟通和表达，于是便出现

了这场“纸上对话”。整个过程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网友

看了直呼感动：“最安静的劝阻，太暖了！”

10月4日，暂住乐清柳市的黄女士（化姓）在银行汇款

时，工作人员怀疑她遭受电信网络诈骗，便向乐清市公安

局柳市分局报警。林志强到达现场后，发现黄女士有严重

的听力障碍，无法正常地沟通和表达。

如何与黄女士沟通，成了摆在林志强面前的一道难

题。不过，他很快发现，黄女士虽不会说话但会写字，便立

即用桌子上的一摞白纸和她“对话”。

但在实际沟通中，问题又出现了。黄女士不能很好地

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意思。

“他是中国人…在德国工作……他爱我……”

“现在葡萄牙……要转账……”

林志强通过黄女士写下的不完整文字，初步推测她可

能正在被以恋爱交友为由诈骗。

就这样，林志强一句一句地把黄女士文字背后的意思

梳理出来，再写在纸上和黄女士确认。不停地一来一回，

足足写了7页纸，才把事情向黄女士解释清楚。

经过“纸上对话”，林志强发现，黄女士之所以要汇款，

是因为手机里一个自称叫王章的男人，这个男人说自己是

在德国做生意的中国人，还一口一个亲爱地称呼黄女士。

一段时间甜言蜜语后，黄女士误以为自己遇见了真爱，全

身心坠入爱河。最近，这个骗子以购买戒指为由，让黄女

士转账3100元。

经过“沟通”，黄女士终于明白了这并不是天上掉下来

的完美爱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同时，林志强也

告诉她，转3100元仅仅是第一步，后续骗子还会让她转更

多的钱……最终，在林志强的劝说下，黄女士及时停止了

转账并将“王章”从自己的好友里删除。

林志强的耐心解说，黄女士都看在眼里，虽然她不会

说话，但在临走时，她对民警竖了个大拇指，无声地感谢民

警对她的帮助。

事后，林志强这7张手写纸无意间被同事发到朋友

圈。大家看了纷纷留言点赞，“感动”“最安静的劝阻”“太

暖了”……

让生态文明成为
每个地球公民的自觉

王立彬 赵珮然

点点奉献，汇成海

洋。《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十五次缔约方大会11日

在云南昆明开幕。美丽

的春城街头，志愿者身影

不时映入眼帘。此次大

会发布的城市志愿者形象IP是“小水滴”，寓

含着万物生灵对每一个地球公民的期待。

人人参与，全民行动。这是我国提升生

物多样性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在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政府加强引导、企业积

极行动、公众广泛参与的体系基本形成。通

过落实好《“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提升公

民生态文明意识行动计划（2021－2025年）》

等，以及更好地发挥长江江豚、海龟、中华白

海豚等重点物种保护联盟的作用，公众参与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方式更加多元化。

抓好节点，以点带面。这是生物多样性

保护公众参与度全面提高的重要途径。每

一年，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

物日、世界湿地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各地都

举办系列活动，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教科

普。今后要不断创新方式，切实把生物多样

性保护从“纪念日”向“每一日”深入推进。

故事要分享，经验要交流。参加此次大

会的志愿者队伍，包括精通英语、法语、德

语、泰语、缅甸语等语言的人。这也是交流

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国故事的难得机会。开

幕式文艺演出，身着盛装的少数民族艺术

家，用本民族语言和独特唱腔，边唱边跳，赞

美山青水碧、地美天蓝的家乡，向远方的客

人表达欢迎和祝福。会场内外，不同的语言

拼写着亚洲象、滇金丝猴和“扶荔宫”，不同

的音调、不同的发音，汇合成呵护万物的地

球之声。

全球性生态危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面对的危机，每一个人的活动汇集成人类活

动，攸关万物生死存亡，需要真正的命运共

同体意识。

从自身做起，从举手投足做起，从妥善

处理每一个塑料袋、每一片垃圾开始，每一

个地球公民“独善其身”可以成为善利万物

之始。生态文明是中国倡导的美好愿景，也

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作为东道国，中国将

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

护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推动各方为生物

多样性保护作出切实承诺、采取有效行动。

所有的承诺，都离不开每一个地球公民

的自觉。

行动起来，从现在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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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讯 10月12日上午，杭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

审理被告人蒋明磊、李常伟盗掘古墓葬一案并当庭宣判，被告人

蒋明磊、李常伟犯盗掘古墓葬罪，均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二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

以没收。

杭州中院审理查明：2019年4月底，被告人蒋明磊、李常伟

经网上联络预谋盗墓，并选择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安吴越

国王陵作为盗掘目标。同年5月初，蒋明磊、李常伟从福建赶

至杭州市临安区，对盗掘目标进行踩点，在临安区租房作为窝

点，并购买盗墓工具。二人昼伏夜出，采用攀爬围墙、工具挖洞

等方式盗掘吴越国王陵并盗得大量、各类珍贵文物。后通过刘

丹（另案处理）等人销赃非法获利并分赃。案发后被盗文物均

已追回。2020年5月23日，蒋明磊、李常伟被公安机关抓获归

案。公安机关依法冻结、查封、扣押蒋明磊、李常伟的赃款赃物

一批。

本案已于8月23日召开庭前会议。在10月12日的远程视

频庭审中，法庭充分保障了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辩护人依法

进行了辩护。被告人蒋明磊、李常伟对指控事实及罪名均无异

议，蒋明磊唯对分赃数额及部分涉案财物处置提出异议；蒋明磊

的辩护人认为蒋明磊主观恶性不深，李常伟的辩护人提出李常伟

作用相对较小，二辩护人均以涉案文物已全部追回、二被告人系

坦白且自愿认罪等为由请求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在最后陈述阶

段均表示认罪。

杭州中院认为，被告人蒋明磊、李常伟盗掘具有历史、艺术、

科学价值的古墓葬，其行为均已构成盗掘古墓葬罪，且盗掘被确

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窃得大量珍贵文物。蒋

明磊、李常伟盗掘古墓葬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影响极为恶

劣，依法应予严惩，虽然二被告人归案后能够坦白罪行并认罪，

经公安机关全力追赃悉数追回本案被盗文物，但不足以对二被

告人从轻处罚，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同日，杭州市临安区法院对关联案件被告人唐冬、刘丹等十

人倒卖文物、敲诈勒索、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开庭审理并当庭

宣判，分别判处唐冬、刘丹等十人有期徒刑11年10个月至3年

不等，并处罚金，追缴各被告人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

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告人的亲属、群众代表、新闻媒

体记者旁听了案件审判。

被告人蒋明磊、李常伟盗掘古墓葬案当庭宣判

（上接1版）

据统计，嘉兴全市矛盾纠纷诉前化解率从2018年的16.1%

提升至目前的48.1%，万人成讼率从万分之90.1降至目前的

38.5，一审民商事收案连续三年保持下降，有效推动矛盾纠纷解

于萌芽、止于未发。

全面覆盖，有效延伸

在海盐百步镇的邮政网点，全省首个驻邮政网点便民诉讼

服务站迭代升级为“共享法庭”，当事人可以到这里网上立案、法

律咨询、在线调解、在线开庭；在桐乡市浙江潮乡律师事务所，

“共享法庭”让律师们坐在办公室里就可以参与案件调解……嘉

兴法院将“共享法庭”向行业协会、金融、保险、邮政、仲裁、律所、

工会、调解委员会等组织延伸。

嘉兴法院还将“共享法庭”延伸到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江苏吴江某建设公司与嘉善某构件公司签订承揽合同。构

件公司按约定履行了供货义务，但建设公司迟迟未支付款项。构

件公司为此诉至法院。嘉善县法院立案后立即联系吴江法院，两

地法院决定启用设立于吴江的“共享法庭”，开展在线调解。

第二天，嘉善县法院承办法官在西塘法庭，原告代理人在律

师事务所的“共享法庭”，被告代理人则来到吴江的“共享法庭”，

三方“云端”会和。不到1个小时，案件调解完毕，建设公司立即

履行付款义务。

不久前，在秀洲区和平湖市，“共享法庭”邀请当地的企业工

会代表、学校学生参加典型案件旁听，开展针对性普法；在海宁

市家纺城的“共享法庭”，海宁市法院民三庭庭长周群新结合真

实案例，对家纺行业可能涉及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完成了一次精

准的“菜单式”普法点播服务。

另外，嘉兴法院还通过“共享法庭”将某村或社区范围内的

失信被执行人员在其所在村（社区）公布，强化失信曝光效果。

据悉，嘉兴法院将根据“镇街、村社全面覆盖，行业组织有效

延伸”的总体目标，在11月底前实现全市70%以上的镇街和村社

设立“共享法庭”，年底前力争实现全覆盖。“嘉兴法院将以‘共享

法庭’为支点，努力推动构建全市域社会治理共同体，为乡村振兴

和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典范城市提供有力司法保障。”嘉兴市

中级法院院长姚海涛说。

民警手写7页纸阻止听障女子汇款
网友：“最安静的劝阻，太暖了！”

石碑上的“三贤堂”三个字，取自宋末元初著名书法家赵孟頫的作品


